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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　　立法院在2014年1月14日三讀通過公保法修正條文，私校教職員原本一次退的公保給付

，改為年金月退制，對於在私立學校服務的教師而言，具有實質的意義。本次修法最重要的

條文應屬年金化、增訂遺屬年金及生育給付的部分。在第五十七期會訊，我們已經對公保法

修法的重點、公保費率、給付方式做詳細的說明。本期將介紹的重點放在適領對象及條件、

給付標準及計算方式。

　　對於私立學校教師退休至關重要另一項議題是退撫基金。2010年新制退撫開始實施，未

來私校教職員每月提撥固定金額，退休時即可支領月退俸。

公保年金修法重點(2014.01.14)

（一）分階段施行年金制度

（二）調整公保費率範圍

（三）刪除參加公保（退休人員保險）30年以上得由政府（私立學校）補助公、健保自付部

　　　分保險費

（四）修正重複參加相關社會保險之處理機制

（五）停職（聘）、休職者選擇自付全部保險費繼續加保

（六）養老及死亡保險事故給付年金化，提高一次養老給付上限，以及修正死亡給付請領遺

　　　族範圍

（七）增訂生育給付項目

（八）保險給付計算標準改採平均保俸

（九）公保與勞工保險（以下簡稱勞保）年資併計成就年金條件機制

（十）保險給付請求權期限改為10年。

公保法修法重點及私校退撫架構
文˙新北市教師會　副總幹事張鉅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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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領或得選擇領年金之適用對象及請領條件

適用對象：

(一)年金化後新加保者：符合年金條件，一律領年金。

(二)年金化前加保者（現職被保險人）：得擇領年金（須符合年金條件）或一次

　　給付。

請領條件：

(一)被保險人須具備以下條件，得請領全額年金：

１、年齡65歲以上且投保年資15年以上。

２、年齡60歲以上且投保年資20年以上。

３、年齡55歲以上且投保年資30年以上。

(二)不符合前開年金起支年齡條件者，得作以下選擇：

１、展期年金給付：自年滿年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。

２、減額年金給付：得提前5年請領，每提前1年減給4%，最多減給20%（終身均領減額年金）。

條文修正前

年金　or　一次領

條文修正後

年　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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＝
公保年金

「月」領金額

條文修正後

年　金
年　資x1.3%

養老年金給付標準及計算

保險年資每滿1年，按被保險人最後10年之平均保俸，在給付率1.3%核給養老年金給付。

公保年金月領金額計算方式如下圖

遺屬年金

遺屬年金第一種是在職死亡給付的年金化(0.75%)(因公死亡者未滿十五年者，以十五年計。)

遺屬年金第二種是已領養老年金後過世而家有遺族者，遺族的定義條件可自行查法條(28條)。

前者金額等同養老年金，後者是養老年金的一半。

生育給付請領條件及給付標準

請領條件：(一)繳付公保保險費滿280日後分娩。(二)繳付公保保險費滿181日(26週)後早產。

給付標準：按被保險人發生生育保險事故當月起，往前推算6個月保俸之平均數計算；但加保

　　　　　未滿6個月者，按其實際加保月數之平均保俸計算；核給2個月生育給付。

生育給付過去訂在可能遭地方政府刪減的福利措施中，現在已入法以穩定性來說較為安全。

私校退撫新制主要架構

　　立法院院會於2009年6月12日三讀通過制定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

離職給與撫卹條例」，並於2010年1月1日實施。私校新制制退撫的特點包括：確定提撥制、帳

戶分離、具可攜式、管監分立、彈性選擇。以下就圖表中部分名詞先行說明：

1.退休年資少於15年只能選擇一次給付。

2.退休年資屆滿15年或更高者，可從「一次給付」、「 定期給付」或「兼領」三種退休給付

　中做選擇。

3.撫卹金同退休方式，給予遺族撫恤金

4.資遣費按一次給付標準計算

5.離職身分不含退休或資遣導致中途離職，得申請一次發還儲金專戶本息；或餘

　年滿六十歲時發還儲金本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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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校退撫新制的主要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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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校退撫新制常見的問題

一、年金保險等於月退？

Ａ：年金保險僅提供不同給付方式供教職員選擇，並非一般所指月退。

二、能否額外增加投保金額？

Ａ：如教職員想額外增加投保金額，是可以的。如不想全部投入年金保險即可選擇兼領。(

　　兼領投保金額需大於一次請領總額1/2)

三、如對所提供之年金保險商品均不滿意，後續該如何處理?

Ａ：如原先已於退休選擇書選擇定期或兼領之教職員，在了解年金商品後，發現不符合自己

　　的需求，需在案件生效日前一個月告知學校，並來函將定期或兼領更改為一次請領。

四、如已與三家中任一保險公司簽署年金保險契約後，能否再更改為另兩家或他家？如找其  

　　他保險公司投保商品，是否也視為定期或兼領給付。

Ａ：教職員需自行依原訂契約與保險公司辦理解約另行訂定新契約。本會所簽約之保險公司

　　均經遴選小組審慎評選，僅供教職員自由選擇參考，如自行選擇他家保險公司亦可，只

　　是將視為一次給付後的自行運用，非原先所提之定期或兼領給付。

保持聯繫即時更新訊息

　　教師薪給逐漸法制化，在改革過程中，我們應隨時注意政策的變化。未來公保年金修訂

隨著教師法的修訂勢必還有修訂的可能；而私校退撫基金雖然有多元的給付形式，但也意味

著退休人員本身必須花更多的工夫研究退撫基金的各種操作形式，才能選擇一個對自己較有

利的方式。文末，建議各校理事長及會員，可以善用本會資源，邀請本會專人到貴校進行更

詳細的解說，進行意見交流。


